
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教職員報考學位申請書 

申 請 人 （申請人親自簽名） 職  稱 （兼任行政職務者，請註明兼任職稱） 

到  任  本  校 

日  期      年  月  日 教 師 證 類 別：  

發證字號： 年 月 日 字第     號 

任  教  科  目  
目 前 最 

高 學 歷 
□學士： 

□碩士： 

擬申請之  進 

修 類 別 

□進修碩士學位； □進修博士學位 

□公餘時間進修（寒暑假、夜間或週未等）請敘明：  

□部份辦公時間進修  

□留職停薪進修 （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） 

擬 報 考 

院 校 系 所 

 學  校  名  稱 院  系  所  名  稱 

一   

二   

三   

報 考 證 明 □准予核發在職證明書 □於報考證明書用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一、 申請報考學位應於報考事前提出申請，申請書於校長核章後送回人事室備查。 

二、 相關進修之資格及進修的服務年限依本校教職員在職進修辦法辦理。 

三、 報考人員經錄取後應依在職進修辦法填寫進修申請單及切結書，依約定未完成服務年限不得申請離職之有關

證明文件，絶無異議。 

單位主管 教務主任 人事室 副校長 

   

 

校      長 

 

 


